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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新北市學生赴加拿大高貴林學區沈浸式語言及文化交流計畫 

114年7月25日新北教新字第1141488034號函 

一、依據 

(一) 新北市國際教育白皮書。 

(二) 2025年新北市 Upskills國際交流文化探索體驗實施計畫。 

二、實施目的 

(一) 增進新北市(以下簡稱本市)國中小學生與各國教育文化交流的機會，推動學生邁向國際。 

(二) 培育符合國際教育目標(國家認同、國際素養、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)之國際化人才。 

(三) 藉由短期入校交流，了解加拿大的文化及沈浸式學習、增進本市與加拿大師生互動與交流，

深化國際化與促進國際教育推展，營造校園國際化。 

(四) 落實培育人才與扶助弱勢學生，增加社會流動機會，並翻轉學生人生及拓展國際視野。 

三、內容規劃(附件1-行程規劃) 

(一) 沈浸式學習加拿大當地學校正規課程：本市學生依年齡分配到各班上課，按照當地承辦學

校的教學進度，與當地學生一起學習正規課程(如數學、美術、工藝、體育、地理、音樂

等)，融入學校社群並增進英文能力，促進台灣學生和當地學生的文化及學術交流，並於交

流結束後由加拿大高貴林學區教育局頒發結業證書。 

(二) 學伴制度互動與文化交流：依照學生年齡分配到年紀相仿的中學班級，安排當地學生擔任

學伴，在學伴陪同下進入各班上課，與加拿大當地青少年互動並進行文化交流。 

(三) 寄宿家庭文化體驗：學生與各自的寄宿家庭展開文化討論會，內容包含但不限於臺灣文化

介紹、學生自我介紹等。 

(四) 文化探索與城市參訪體驗：安排學生週末造訪加拿大溫哥華著名景點，包含史坦利公園、

中國城、伊莉莎白女王公園、煤氣鎮等地，透過探索當地歷史建築與自然風景，學生能從

中體驗自然與人文景觀，培養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尊重，注入豐富的跨文化體驗。 

四、承辦單位 

(一)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、加拿大高貴林學區教育局。 

(二) 承辦單位：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。 

五、甄選對象及名額 

(一)對象：具備英語能力之114學年度就讀本市公立國中小12-15歲在籍學生。 

(二)名額：國中10名、國小10名，總計20名(視實際甄選狀況名額得以流用)。 

六、選送時間及地點 

(一)選送時間：114年11月15日(星期六)至114年11月25日(星期二) 

(二)選送地點：加拿大高貴林學區教育局學區內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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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經費：每人至少約新臺幣13萬4,681元(包含但不限於加拿大溫哥華來回機票、加拿大高貴林學

校報名費用、接待家庭費用及機場接送費用、保險及簽證費用)。(附件2-學生所需費用) 

八、補助方式：本計畫20位學生成團，補助2名帶隊老師及1名具以下身分別學生(含低收入戶、原住

民、身心障礙者及其他)，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(如超出補助名額且條件相同，以經濟弱勢學生

優先考量為原則)，由本局全額補助。 

九、報名資格 

(一)英文程度：具備英語溝通能力，可透過英語進行流暢生活會話。 

(二)具個人文化、才藝或運動專長，且有主動積極態度與高度團隊精神。 

十、計畫程序 

階段 說明 

第一階段：

甄選 

一、申請學生於114年9月5日(星期五)下午5點前填寫報名表單，逾期不受理。 

二、報名表單連結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i2eyD-YJvK6E

w4uia4qkH_4NVmBuZ8LERW6SLYsFk9PSr8w/viewform?usp=header，報

名所需填寫資料如下： 

(一) 報名學生身分及基本資料 

(二) 緊急聯絡人基本資料 

(三) 學生報名動機、興趣及自我期許 

(四) 檔案上傳，包含學生護照影本、經濟弱勢證明文件、家長同意書(附件3)及

著作利用與肖像授權同意書(附件4) 

三、本局訂於114年9月10日(星期三)(暫定)辦理甄選，將進行中英文面談，並預計

於114年9月17日(星期三)於本市國際教育資訊網(https://www.international-

education.ntpc.edu.tw/home)公告錄取名單並函知錄取學生原就讀學校。 

第二階段：

培訓 

一、錄取學生須遵守出國留遊學守則及所有規範，並於行前辦理簽證、機票、繳費

等事宜。  

二、本局訂於114年9月20日(星期六)、114年10月25日(星期六)(暫定)辦理培訓課

程，請錄取學生務必參與。 

第三階段：

出國輔導 

本局於出國期間安排帶隊輔導老師，出國期間請學生每日撰寫心得，並繳交照片及

影片等作業。 

第四階段：

回國成果分

享會 

本局暫定於114年12月辦理成果分享會，邀請回國學生及家長共同參與，一同見證

學生的所學及成長。 

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i2eyD-YJvK6Ew4uia4qkH_4NVmBuZ8LERW6SLYsFk9PSr8w/viewform?usp=header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i2eyD-YJvK6Ew4uia4qkH_4NVmBuZ8LERW6SLYsFk9PSr8w/viewform?usp=hea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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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出國相關義務 

(一)全程參與培訓。 

(二)甄選通過錄取者能負責並完成出國心得及照片、影片等作業。 

(三)配合本局返國後之成果分享會。 

十二、敘獎方式 

(一)承辦學校校長：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第7條第2項第3款第2目規

定辦理敘獎，核予嘉獎1至2次，將由本局統一辦理。 

(二)承辦學校人員：依據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敘

獎項目第4項第2款，核予給予承辦學校主要策畫執行人員記功1次，餘協辦與督辦5人依功

績程度嘉獎1至2次。 

十三、其他 

(一)本計畫屬補助性質，若於出國前或出國期間(計畫執行期間)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 (如天災、

傳染病、動亂等)導致計畫終止或提前結束，本局不予分擔衍生之費用；學生若與業者有費

用相關爭議，依消費爭議規定流程辦理。 

(二)若本局年度經費不敷支應，本局保留減列名額之權利。 

(三)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或依實際執行情形得更改本計畫相關內容，或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

得保留修改及補充之權利(包括活動之任何異動、更新、修改)，並享有最終解釋及裁示權。 

十四、經費來源：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五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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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行程規劃 

日期 活動行程 內容 學習目標 住宿與交通方式 

11/15(六) ⚫ 抵達溫哥華

機場 

⚫ 學區寄宿家

庭相見歡 

⚫ 抵達溫哥華時由寄宿

家庭接回家中休息調整時

差。 

⚫ 寄宿家庭期間，每日

早午晚三餐皆由寄宿家庭

準備，讓學生體驗加拿大

人家庭生活。 

感受異國風土人情 寄宿家庭住宿與

接送 

11/16(日) 寄宿家庭文化交

流日 

⚫ 學生於臺灣預先準備

好交流計畫，並於這天與

自己的寄宿家庭展開交

流。 

⚫ 學生可以介紹包含但

不限於台灣文化、學習制

度、生活樣 貌、流行文

化等內容，並同時從寄宿

家庭了解加拿大文化。 

學生與寄宿家庭展

開初次的正式交

流，學生可以練習

介紹臺灣文化與認

識加拿大家庭文化 

寄宿家庭住宿與

接送 

11/17(一) 

｜ 

11/21(五) 

歡迎式、入班交

流、校園參觀、

結業典禮 

⚫ 由寄宿家庭接送學

生，前往入班交流之學

校。 

⚫ 上午與臺灣學生共同

體驗加拿大學科課程；下

午與加拿大學伴體驗加拿

大術科課程。 

⚫ 晚間：學生將今日所

所見所聞進行整理，撰寫

學習報告，上傳資料夾，

由隨團老師進行修改建

議。 

⚫ 與當地加拿大

學生深入交流。 

⚫ 體驗加拿大教

學方式。 

寄宿家庭住宿與

接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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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活動行程 內容 學習目標 住宿與交通方式 

⚫ 經過一週的上課學習

及與加拿大學生交流後，

由高貴林教育局頒發學習

證書。 

11/22(六) 參訪北溫哥華、

溫哥華 Designer 

Outlet 

體驗不同於臺灣的大眾運

輸工具跨文化學習幫助學

生成就多元思想。 

了解溫哥華當地生

活型態 

寄宿家庭住宿大

眾交通工具 

11/23(日) 參 訪 溫 哥 華 市

區 、 史 丹 利 公

園 、 加 拿 大 廣

場、蓋士鎮中國

城 

⚫ 體驗不同於臺灣的觀

光景點及沐浴在全世界評

比最適合居住的環境。 

⚫ 感受加拿大文化斯坦

利公園是溫哥華市中心的

城市公園，坐擁紅杉樹森

林、超長臨海步道、印第

安圖騰群和溫哥華水族

館，風景優美，滿是花草

林木，被稱為「巨大的天

然氧吧」 

⚫ 遊覽伊莉莎白女王公

園、格蘭維爾島、唐人

街、煤氣鎭等景點 

了解溫哥華當地生

活型態 

寄宿家庭住宿大

眾交通工具 

11/24(一) 

｜ 

11/25(二) 

收穫滿滿、平安返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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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學生繳交費用 

單位：新台幣(元) 

項次 項目 費用 備註 

1 機票費 40,000 
 . 桃園及加拿大溫哥華來回機票。 

 . 依市場行情調整。 

2 課程及活動費用 30,800 
1.每日上課的師資費用及出外活動費用。 

2.約1,400加幣，匯率以1:22計算。 

3 生活費 36,300 
1.包含餐費、寄宿家庭費及當地交通費。 

2.約1,650加幣，匯率以1:22計算。 

4 場地及設備使用費 12,100 

1.執行本方案所需要場地租借費及分攤設備或軟體使

用費。 

2.約550加幣，匯率以1:22計算。 

5 機場接送費 8,400 
1.臺灣機場接送約700元。 

2.加拿大機場接送約350加幣，匯率以1:22計算。 

6 保險費 6,581 

1.臺灣保險：依據「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因公赴國外出

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費率表」 (15足歲以下) 

出國11日，保費201元。 

2.加拿大落地醫療險：投保500萬元意外險及50萬元

醫療險，約290加幣，匯率以1:22計算。 

7 
加拿大電子旅行證

eTA 
500 辦理加拿大電子旅行證費用。 

總計 134,681 包含但不限於以上項目，依市場行情調整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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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家長同意書 

2025新北市學生赴加拿大高貴林學區沈浸式語言及文化交流計畫 

家長同意書 

  本人同意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申請「2025新北市學生赴加拿大高貴

林 學區沈浸式語言及文化交流計畫」選送學生，已詳讀計畫且承諾若錄

取為選送學生，將遵守本計畫之規定，並履行其中所規範之義務。如有

違反情事，爾後將不得再申請本計畫。 

 

   學生簽章：  

 
   父親簽章(或監護人)：  

 
   母親簽章(或監護人)： 

 
 
 

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備註：本同意書學生及父母雙方(或監護人)均須親自簽章，如為單方監護請提交相關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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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著作利用與肖像授權同意書 

2025新北市學生赴加拿大高貴林學區沈浸式語言及文化交流計畫 

著作利用與肖像授權同意書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 

被授權人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 

授權標的： 

甲方同意所提供相關資料之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乙方，或甲方擔保已取得相關著

作財產權同意授權乙方，為無償利用。並以非營利為目的於公開宣傳與教育推廣之範

圍內，使用、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、訪談聲音及著作等。 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授權人如未成年者須法定代理人簽名）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絡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
